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2月4日
府行救字第1020027825號
訴願人000    地址：南投縣00鄉00村00路1段00號

訴願人因土地登記罰鍰裁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1年10月17日草地一字第6426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被繼承人黃00於88年8月16日死亡，由其繼承人之一黃00委託代理人張00地政士申辦草屯鎮新00段303地號、00段55、58、60、64地號及00段706地號等6筆土地繼承申請公同共有繼承登記（101年10月12日登記收件為草資字第57840號），經原處分機關核算全案應繳納登記費6066元，茲因逾期申請登記，按土地法第73條規定處以登記費20倍之罰鍰，合計為121320元（原罰鍰21060元，原處分機關101年10月17日草地一字第1010006669號函更正）代理人表示僅願為其委託人之法定應繼分比例繳納登記罰鍰20220元（即121320元之6分之1）查本案之繼承人有6人，除申請人黃00於申請登記時當場繳納外，其餘5位繼承人均按其法定應繼分比例計徵登記罰鍰，分別就繼承人開立裁處書，罰鍰為新台幣20220元，並以101年10月17日草地一字第6426號通知繳納登記罰鍰，訴願人不服，於同年10月29日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民法第1147條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同法第1148條第1項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同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點規定：「繼承開始之日係被繼承人死亡日期或經死亡宣告確定死亡日期。」、土地法第73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由任何繼承人為全體繼承人聲請之，但其聲請，不影響他繼承人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變更後1個月內為之。其係繼承登記者，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1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20倍。」、土地登記規則第33條第1項規定：「申請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於權利變更之日起1個月內為之。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同規則第50條規定：「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應依土地法之規定計收。…」、同規則第120條規定：「繼承人為二人以上，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繼承登記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土地，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者，得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他繼承人。」分別定有明文。
2、 次按內政部100年4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00724148號令示：「一、有關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登記罰鍰之執行相關事宜，請依下列規定辦理：（一）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係對申請人逾期申請登記所為之處罰，該罰鍰之主要目的，乃為促使利害關係人儘速申辦登記，針對其逾期登記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制裁。申請人逾期未申請登記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至其申請登記前，該違法行為仍繼續中，其登記義務未被免除，需俟申請登記時該繼續行為才結束。故從行政罰之本質及行政管制面之角度觀之，登記罰鍰之裁處權時效起算時點應自申請人履行登記義務時開始起算，亦即為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之時。（二）依行政罰法第7條規定意旨，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且行政機關欲對行為人為處罰時，應負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舉證責任。惟不動產物權因法律行為或法律事實發生變動後，均應辦理登記始得發生物權效力或處分該物權，依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之1規定，申請人得向地政機關查詢相關土地登記資料，以知悉不動產權利之有無並依法申辦登記，故登記機關已盡其主觀責任條件之證明責任，若登記案件仍有逾期申請登記情事，申請人縱非故意，亦有應注意且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責任。又登記機關係被動接受申請登記，難以得知不動產物權已發生變動，物權變動之當事人本應負有協力申辦登記之義務（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258號判決參照）。爰申請人未依規定期限申請權利變更登記，登記機關應依土地法第73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50條規定計算登記罰鍰。…（三）依土地法第73條及第76條規定登記罰鍰總數額不得逾申請不動產標的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千分之20之意旨，同一登記案件有數申請人因逾期申請登記而應處罰鍰時，應由全體登記申請人共同負擔全部罰鍰，登記機關應對各別行為人分算罰鍰作成裁處書並分別送達。（四）同一登記案件有數申請人因逾期申請登記而應處罰鍰時，應先就案件應納登記費額依下列方式分算各申請人應納之登記費額後，再依其逾期月數計算各自應繳之罰鍰：1.屬依法由權利人單獨申請之登記，按各權利人取得不動產之權利價值比例分算；取得之物權為公同共有權利者，除成立公同共有關係之法律未規定或契約未約定公同共有不動產之潛在應有部分，應推定為均等外，按各權利人之潛在應有部分分算罰鍰。...」函釋在案。
3、 訴願人理由略謂：1.對於000段303地號乙案，自收受裁處書前皆不知情，此案繼承之事皆由訴願人大哥黃00與弟弟黃00辦理。2.訴願人收受裁處書前從未被告知繼承事宜或繳交登記費，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罰鍰21060元（應更正為20220元），還需繳納登記費1053元，無法接受等語，資為爭議。
4、 本件被繼承人黃00於88年8月16日死亡，繼承人計有黃00等6人，繼承人黃00於92年1月22日繳清遺產稅，於101年10月12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辦繼承登記，有被繼承人黃00繼承系統表及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補發）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南投縣草屯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申請書影本附卷可憑，本案自89年2月16日（逾登記期限計算之始日）起至101年10月12日（申請繼承登記日期）止，是訴願人等人申辦本件繼承登記之違規事實，堪予認定。原處分機關按前揭規定，裁處登記費20倍罰鍰，自屬有據。又本案之申報地價為6083651元其千分之二十為121673元，因逾期登記20倍之罰鍰121320元，尚符合前揭之規定，本件繼承登記非由全體繼承人申辦，繼承人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原處分機關按各權利人之潛在應有部分分算罰鍰，分別送達，實屬無誤。綜上所述，訴願人之主張，尚無可採，原處分應予維持。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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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2年2月4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南投地方法院行政庭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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